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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关于开展 2018 年度集团公司 

中层干部述职述廉的通知 
 

集团各分（子）公司，集团各部门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十九大精神，增强全体中层干部“四个意识”，落实“两个维护”，

合理运用干部管理三项机制，激发中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。

现将 2018 年度集团公司中层干部述职述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述职述廉范围 

集团公司所管全体中层干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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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述职时间和方式 

（一）中层干部述职述廉以书面形式进行。 

（二）集团所管的各分（子）公司中层干部在党组织书记述职

评议会上进行民主评议，提交书面述职报告。 

（三）述职述廉与年度目标责任检查考核一并进行。 

（四）集团各部门副职以上中层干部述职述廉报告请于 2018

年 12 月 30 日前交党群工作部，民主评议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三、述职述廉内容 

（一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情况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落实“两个

维护”以及个人学习教育培训等情况。 

（二）落实集团公司安排部署，完成年度工作目标，主管或分

管部门工作情况，个人在其中承担的具体任务、发挥的作用，尽职

履责、主动担当，解决一线实际工作热点难点和职工实际困难等情

况。 

（三）管理或技术创新工作经验及成效，开展基层工作调研等

情况。 

（四）在分管领域或职责范围落实党纪党规及廉政法规情况；

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清单情况；落实集团公司干部作

风问题整改清单等情况。 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全体中层干部撰写述职述廉报告，内容要客观全面、重

点突出，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，着重报告自己所做的工作、所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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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和存在的差距，防止把个人述职报告写成工作总结。坚持实事

求是，聚焦重点内容，注重用事例和数据说话，防止“虚、偏、空”。 

（二）评议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述职述廉和测评考核结果

将作为当年干部业绩考核、奖励惩处、选拔任用、能上能下和责任

追究的重要依据。对被评定为优秀等次的，在推优推先晋升等方面

优先考虑；对被评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，由集团公司主要分管领导

进行提醒谈话，责令限期整改；对被评定为不称职等次或连续两年

被评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，作出职务调整和相应处理。 

（三）述职述廉报告不超过 2000 字。 

 

 

 

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
2018 年 12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，档。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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